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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100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

調查實施計畫 

一、法令依據 

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11 條規定：「各級政府應至少每五年舉

辦身心障礙者之生活狀況、保健醫療、特殊教育、就業與訓練、交通

及福利等需求評估及服務調查研究，並應出版、公布調查研究結果。」 

為明瞭全國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與相關需求，內政部會同中央各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預定於 100 年辦理同項調查之 8 個縣市政府，特

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11 條及統計法之規定，共同訂定「100

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查(以下簡稱本調查)實施計

畫」，以作為辦理本次調查之準據。 

二、調查目的與用途 

（一）調查目的：主要蒐集我國身心障礙者之基本資料、居住及起居生

活狀況、個人及家庭經濟狀況、休閒活動、社會參與狀況、外出

交通狀況、相關無障礙設施使用情形、教育學習狀況、對福利服

務及醫療照顧需求、工作現況及職業重建服務需求等資料。 

（二）調查用途：調查資料經整理統計分析後，提供下列用途： 

1.分析當前身心障礙者生活實況，以及相關福利服務、醫療照顧、

交通、教育、就業服務與職業重建服務之供需狀況，作為政府及

民間團體推動身心障礙者各項福利服務、醫療照顧、交通、教育

與就業服務措施之參考，使身心障礙者獲得更妥適的生活照顧。 

2.作為各級政府機關(單位)釐訂身心障礙者相關福利服務政策之

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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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調查區域範圍及對象 

（一）調查區域範圍：包括新北市、臺北市、臺中市、臺南市、高雄市、

臺灣省各縣市及福建省金馬地區。 

（二）調查對象：以民國 100 年 3 月底戶籍常設於本調查區域範圍內，

領有政府機關發給之身心障礙手冊者為調查對象。(未滿 12 歲的

身心障礙兒童，以及植物人、失智症者、自閉症者、智能障礙者、

慢性精神病患者、中重度以上多重障礙者等嚴重溝通功能受限

者，得以其監護人或照顧者代替回答外，其餘一律由本人回答) 

四、調查項目 

（一）身心障礙者基本資料。 

（二）身心障礙者居住狀況。 

（三）身心障礙者休閒活動及交通狀況。 

（四）身心障礙者起居生活狀況。 

（五）身心障礙者家庭經濟狀況。 

（六）身心障礙者醫療照顧及福利服務需求。 

（七）身心障礙者教育服務需求。 

（八）身心障礙者工作現況及職業重建服務需求。 

（九）其他。 

五、調查表式 

由內政部邀集相關機關、各縣(市)政府、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依據上列

調查項目，擬訂「100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查表」

一種。 

六、調查資料時期 

（一）靜態資料：民國 100 年 8 月 15 日。 

（二）動態資料：民國 99 年 8 月 16 日至 100 年 8 月 15 日止；或依調

查項目所訂期間而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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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實施調查時期：民國 100 年 8 月 16 日至 10 月 15 日止。 

八、調查方法 

採派員實地調查法，進行訪查工作。 

九、抽樣設計： 

（一）調查母體：本調查以民國 100 年 3 月底居住我國設有戶籍，並領

有身心障礙手冊者之人口為調查母體範圍。 

（二）將全國依照各直轄市、縣(市)分成 22 個副母體。 

（三）抽樣方法：採分層 2 段隨機抽樣法，其抽樣原則如下： 

1.將身心障礙者依障礙類別分 16 層，因各層母體數多寡差異甚大，

為顧及樣本代表性，採不同抽出率，各層設定抽出率如下： 

(1)視覺障礙者 1% 

(2)聽覺機能障礙者 0.7% 

(3)平衡機能障礙者 8% 

(4)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障礙者 3% 

(5)肢體障礙者 0.4% 

(6)智能障礙者 0.7% 

(7)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0.7% 

(8)顏面損傷者 8% 

(9)植物人 8% 

(10)失智症者 1.5% 

(11)自閉症者 3% 

(12)慢性精神病患者 0.7% 

(13)多重障礙者 0.7% 

(14)頑性（難治型）癲癇症者 8% 

(15)罕見疾病而致身心障礙 15% 

(16)其他障礙 8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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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各副母體各層應抽樣本數，按各層應抽樣本數×各副母體各該層

母體數占各該層總母體數比例，予以配置，惟算出之樣本未滿 30

人者，增加至 30 人或全查。 

3.各副母體各層依上述 1、2 原則抽出樣本合計數為該層實際抽出

樣本數。 

4.第一段抽樣：第一段抽樣單位定為「鄉(鎮、市、區)」，將各縣市

之鄉(鎮、市、區)分別按其身心障礙總人口數排序，抽取單(或雙)

數之鄉(鎮、市、區)為樣本，亦即所抽出之鄉(鎮、市、區)數各約

二分之一。 

5.第二段抽樣：第二段抽樣單位定為「人」。 

樣本鄉(鎮、市、區)內各層樣本數，按各該副母體各該層應抽樣

本數×樣本鄉(鎮、市、區)各該層母體數占樣本鄉(鎮、市、區)各

該層母體數總和之比例，採隨機方法抽取所需樣本，樣本鄉(鎮、

市、區)內樣本數過少得與臨近樣本鄉(鎮、市、區)合併抽樣。 

（四）參與共同辦理之 8 個縣(市)分別依其需求增加樣本，以外加方式

辦理，嘉義縣、屏東縣及臺東縣依前述方式抽樣但推計至市、鎮、

鄉三級，基隆市、新竹縣、新竹市、苗栗縣等 4 個縣市所有鄉(鎮、

市、區)為全部抽出，並推計各鄉(鎮、市、區)，彰化縣所有鄉(鎮、

市、區)為全部抽出，並依彰化縣需要推計 5 區。 

（五）為了解家中有身心障礙者之家庭，照顧者(尤其是父母)年老後，

身心障礙者之後續生活及照顧可能面臨需求，故本次調查針對身

心障礙者家中父母至少一方年齡達 65 歲以上者，需完成樣本數

至少 5,000 人。 

（六）本次調查完成總樣本數至少 19,290 人(含本部 13,000 個樣本及共

同辦理縣市的外加樣本)。 

（七）母體推計方法：採分層 2 階段比例估計法推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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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調查結果表式 

依調查目的，將調查項目分類整理，設計相關統計表式，以供編製結果

表應用。 

十一、辦理機關 

（一）主辦機關：中央機關為內政部(統計處、社會司)、行政院勞工委

員會，地方機關為基隆市、新竹縣、新竹市、苗栗縣、彰化縣、

嘉義縣、臺東縣及屏東縣等 8 個縣(市)政府。 

（二）協辦機關：教育部、交通部及臺北市、新北市、臺中市、臺南市、

高雄市、宜蘭縣、桃園縣、南投縣、雲林縣、花蓮縣、澎湖縣、

嘉義市、金門縣及連江縣等 14 個縣(市)政府。 

（三）承辦單位：委託國內大學院校、研究機構或民間調查公司辦理。 

十二、辦理權責 

（一）內政部 

1.調查之規劃設計(含調查表式、抽樣設計等)。 

2.調查工作委外辦理之招標事宜。 

3.調查人員訓練工作之協助及督導。 

4.實地訪查工作之督導、抽查。 

5.調查統計結果及分析報告之審核。 

6.調查總報告之編印與發布。 

（二）其他主辦機關及協辦機關：協助內政部辦理調查之規劃設計與相

關資料之蒐集工作。 

（三）承辦單位：負責樣本抽取、調查工作之執行(包括訪問員之徵集

與訓練、調查表之發送與收回、訪問結果資料之初步審核等)、

資料處理、檢誤、編製統計結果表及撰寫分析報告等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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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調查人員之遴選 

本調查置訪查員、指導員、審核員及督導員各若干人，分別負責本調

查之各項工作，並依下列方式遴置: 

（一）訪查員：本調查之訪查員依各地區樣本數配置，由承辦單位負責

遴選適當人員，擔任實地訪查及調查表資料之初步審核工作。 

（二）審核員：為配合本調查實地訪查工作之需要，承辦單位應設審核

員若干人，負責調查表之複查工作。 

（三）指導員：為配合本調查實地訪查工作之需要，承辦單位應設指導

員若干人，分別負責訪查工作之指導及協調工作。 

（四）督導員：為配合本調查實地訪查工作之需要，承辦單位應設督導

員若干人，負責訪查工作之督導與調查表之複核工作。 

（五）內政部督導員：由內政部統計處同仁擔任督導員，分別負責訪查

工作之督導。 

十四、調查工作之實施 

（一）調查人員訓練：本調查為期訪查工作順利推展，由內政部協助承

辦單位於實施調查前舉辦各級調查人員講習會。 

（二）調查工作實施 

1.實地訪查：訪查員應親自將調查表送給各受查者，並視情況進

行實地訪查工作。訪查時如發生疑難問題無法當場解決時，應

立即報請督導員處理。 

2.收表初審：訪查員於訪查填表後，應先初審調查表是否合理或

有無錯漏，更正後始予收回繳表。 

3.繳表：訪查員於收表後，應對問項的註號予以填註，並將調查

表整理裝訂成冊，詳計表數後於實施調查期間，分批將調查表

送交審核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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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審核工作：審核員對調查表應予切實審核，如發現錯漏或矛盾者，

應予修正或退回複查。經審核無訛後之調查表彙集登錄資料。 

（四）指導工作：指導員於實施調查期間，應確實指導訪查工作之進行，

協助訪查員解決疑難問項，隨時抽核調查表，並控制工作進度。 

（五）督導工作：督導員於實施調查期間，不定時抽核調查表，並解決

疑難問項。 

十五、資料處理 

以電腦處理為主，人工處理為輔。人工處理部分包括調查表資料之審

核、註號、檢誤、更正、結果表之核對、研判與分析等;電腦處理部分

包括調查表資料登錄、軟體程式設計、檢核、推估及統計結果表編製

列印等。 

十六、調查報告之編布 

本調查統計結果，依結果表分析並編纂初步摘要報告、「100 年身心障

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查報告」及共同辦理縣市之「100 年

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查報告」。 

十七、調查工作進度 

（一）調查規劃：民國 100 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。 

（二）調查工作準備：民國 100 年 6 月 1 日至 8 月 15 日。 

（三）實地訪問調查：民國 100 年 8 月 16 日至 10 月 15 日。 

（四）調查資料審核：實地訪問調查結束後半個月內。 

（五）資料處理：實地訪問調查結束後 2 個月內。 

（六）調查期初報告(執行報告)撰寫及審核：實地訪問調查結束後 3 個

月內。 

（七）統計結果表之編製及審核：實地訪問調查結束後 4 個月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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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期中報告撰寫及審核：實地訪問調查結束後 5 個半月內。 

（九）期末報告撰寫及審核：實地訪問調查結束後 7 個月內。 

（十）調查總報告修正編印及工作檢討：實地訪問調查結束後 8 個月內。 

十八、調查經費 

本調查所需經費由內政部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、基隆市、新竹縣、新

竹市、苗栗縣、彰化縣、嘉義縣、臺東縣、屏東縣等 8 個縣(市)政府

100 年度預算經費支應。


